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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文献整理方法·

宋祁《汉书》校本复原∗

———略论“萧该《音义》”之离析与校理

陆 骏 元

　 　 内容摘要:充分理解萧该《汉书音义》的撰写体例与宋祁校勘《汉书》
的原则后,可将蔡琪本所附“萧该《音义》”从“宋祁校语”中离析出来,并
将卷八十一后的宋祁校语复原为批校形态,从而彻底廓清相混已久的两

类文献。 经整理,共离析出萧该《音义》288 条、宋祁校语 141 条。 南宋刊

刻者根据多个递抄本汇集刊成蔡琪本、庆元本一系刊本中的宋人校语,由
于其中集合宋祁原校、递抄者补校以及书商所增“名儒辩论”共三个层次

的校语,导致刊本面貌讹乱。 蔡琪本大致反映递抄底本之原貌,庆元本则

已有所加工。 宋祁校语进入刊本,又逐渐被刊落的过程,揭示了在颜

《注》的文本框架下,六朝旧本最终沦亡的历史过程。
关键词:《汉书》 　 萧该《音义》 　 宋祁校语　 批校形态　 蔡琪本

一、问题的提出:离析宋祁校语

南宋庆元本①、蔡琪本②一系宋刊《汉书》所附宋祁校语的文献价值,
自清人齐召南校修武英殿本以来,即已被认识与运用:首先,宋祁校语反

映唐宋旧本面貌,可补三刘《刊误》所不及;其次,与宋祁校语紧密关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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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∗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汉魏六朝《汉书》 校证与注释文献研究”
(23YJCZH155)阶段性成果,并由“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”(GZB20230660)
资助。
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宋庆元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2006 年。 本文简称为“庆元本”。
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宋蔡琪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2003 年。 本文简称为“蔡琪本”。 下文所引出自该本者,均随文标注叶码。



“萧该《音义》”更揭示了异于颜师古注本的六朝异文,反映早期的古本面

貌。 基于此,乾嘉以来学者积极尝试校勘与辑佚①,现当代学者又据传世

文献的记载与出土文献的检证,充分揭示宋祁校语的校勘价值②。
由于诸刊本中“宋祁校语”与“萧该《音义》”的文献边界始终无法厘

清,长久以来,成为学者利用该文献的困扰③。 清人瞿中溶基于对蔡琪残

本的校录经验,首次全面提出离析《汉书》卷八十一后“宋祁校语”与“萧

该《音义》”的构想④。 他注意到“宋祁校语”分属四个文本层次:第一,根
据刘之问题识中的“疏于上方”等语,判断蔡琪本圈符(“〇”)后所隔诸

校语均是宋祁原校;第二,推考校语体式,刊本呈现的“宋祁”“萧该”互换

等文献错乱现象,应是版刻者不了解原批校体例未作进一步区别所致;第
三,校语中的六朝音义、旧说俱是萧该《音义》所引,而部分唐宋学者之说

应是宋祁校录;第四,蔡琪本所附三刘《刊误》、孔武仲《笔记》等语,是版

刻者刻书时所加,属于“诸儒辩论之书”。 瞿中溶的见解已深入到分析校

语的文献性质、区别其年代层次等环节,成为后人校勘、离析“宋祁校语”
的重要基础;只是由于他当年未见蔡琪本全帙,且无外部文献供其推敲宋

祁校语体例,故止步于感叹“体例混淆”,未再加整理。
离析校语的前提,首先在于确认其文献真确性。 高邮王氏撰《读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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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钱泰吉曾见吴骞家藏十四卷蔡琪残本,校录其中的宋校与萧《音》,成《宋椠汉书残

本考异》一卷(上海图书馆藏,索书号:T20613),并影抄《翟方进传》两叶。 瞿中溶

得亲家陈玉垣所赠八卷蔡琪残本,道光五年(1825)撰校读札记(《瞿木夫年谱》下

册,上海图书馆藏,索书号:T07369- 70),今不存。 清人《汉书》批校本中多过录宋

祁校语,而臧庸更辑录殿本中的萧该《音义》,成书三卷,“以存萧氏梗概”(臧庸辑:
《汉书音义跋》,徐蜀编:《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4 年,第
490 页)。
王华礼:《宋祁〈汉书〉校语考证》,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何晋指导),2013 年。
王勇:《宋刻〈汉书〉庆元本研究》,中华书局,2022 年。
《汉书修订工作会议纪要》记载参与修订的专家观点为:“宋人校语的情况目前仍

是一个未有明确研究结论的复杂问题。”(转引自马清源:《〈汉书〉宋人校语之原貌

与转变———以宋祁、三刘校语为主》,《文史》2014 年第 1 辑,第 78 页)修订本也因

此放弃选择蔡琪本、殿本等作为底本。
瞿中溶:《宋本汉书附录札记》,《奕载堂文集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 492 册,上海

古籍出版社,2010 年,第 713—714 页。



杂志》,据唐宋类书与典籍中所载异文,证明宋祁校语不虚①,在历史语言

考证上迈出了第一步;现代以来,张元济目验庆元本原帙,援引二王之说,
谓宋祁校语不可一笔抹杀②;当代研究者则进一步将现存敦煌、日藏诸

《汉书》写本与宋祁校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校勘,确证宋祁所校异文能与

唐宋抄本相匹配③。 然而,萧该《音义》与宋祁校语的边界为何,仍然是校

理的难题。 马清源曾受景祐本④天头所书明人批校的启发,立足刻本,对
宋祁、三刘校语从手批校语到整理校语的形式转换提出了合理推测,但承

认目前仅能致力于“保存旧本异文、体现宋人考校成果”,仍然无法分离

相关校语⑤。
目前,日藏天历本《汉书·杨雄传上》残卷中抄录的姚察、顾胤遗文

已可证明萧该《音义》的真确性⑥。 本文将在系统辑佚与文献考古的前提

下,在尽可能认识六朝《汉书》异文流变脉络与音义体式特点的基础上⑦,
尝试廓清“萧该《音义》”与“宋祁校语”的边界,并将其还原到批校形态,
立体呈现校语杂陈的根本原因,以期解决这一文献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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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⑦

王念孙撰,徐炜君等点校:《读书杂志》志四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4 年,第 472、586
页。
张元济撰,张树年等导读:《校史随笔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 年,第 14—16 页。
王华礼:《宋祁〈汉书〉校语考证》,第 55—56 页。 谢秉洪:《从〈汉书·扬雄传〉残卷看

宋祁校语的价值》,《古文献研究》第八辑,凤凰出版社,2022 年,第 35—40 页。
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宋景祐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
2003 年。 本文简称为“景祐本”。
马清源:《〈汉书〉宋人校语之原貌与转变———以宋祁、三刘校语为主》,《文史》2014
年第 1 辑,第 75—89 页。
陆骏元:《天历本〈汉书·杨雄传上〉校勘价值探微》,《版本目录学研究》第十三辑,
复旦大学出版社,2022 年,第 261—288 页。
陆骏元:《“〈汉书〉学者”与其授读:六朝〈汉书〉异文与历史文本研探(上)》,《儒家

典籍与思想研究》第十四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2 年,第 126—171 页。 陆骏元:
《“〈汉书〉学者”与其授读:六朝〈汉书〉异文与历史文本研探(下)》,《儒家典籍与

思想研究》第十五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3 年,第 248—286 页。 陆骏元:《韦昭

〈汉书音义〉之传习与接受考略———兼论中古〈汉书〉南北注本的分野与递变》,《文

学遗产》2022 年第 4 期,第 77—91 页。 陆骏元:《中古〈汉书〉 注释之承继与统

合———从“河北”到“江南”的历史谱系析论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二十六辑,
凤凰出版社,2022 年,第 14—56 页。



二、蔡琪本所附“萧该《音义》”的形式

若欲厘清蔡琪本中“宋祁校语”与“萧该《音义》”两种文献间的相互

关系,首先需要梳理萧该《音义》在刻本中呈现的形式。
萧该原是南朝梁鄱阳王萧恢之孙,后荆州陷落,于是客居北方,隋时

拜国子博士。 与包恺并称“宗匠”,而该“尤精《汉书》”,所撰《汉书音义》
“为当时所贵”①。 《隋志》与两《唐志》均著录其书为十二卷②。 今可见

萧该《音义》多数为宋祁汇校《汉书》时所附益,《宋景文笔记》曰:“予曾

见萧该《汉书音义》若干篇,时有异议。 然本书十二篇,今无其本。 颜监

集诸家《汉书注》,独遗此不收,疑颜当时不见此书云。 今略记于后。”③

宋氏意识到萧书具有六朝异文异读的价值,因此将其保存在校语之中④。
今宋刊本中的萧该《音义》与宋祁校语前后相连,在庆元本、蔡琪本、

白鹭洲书院本⑤一系的版本中均有,以蔡琪本中数量最多,集中在卷八十

一《匡张孔马传》至卷九十《酷吏传》、卷九十七《外戚传》至卷一百《叙

传》这 14 卷中,粗略统计,约有二百多条;庆元本范围与蔡琪本同,数量次

之;臧庸根据清武英殿本转引,分为三卷。 从卷帙判断,大抵是原书的

20~ 25%。
刊本中的“萧该《音义》”有三种排列形式:
其一,独立并列于颜《注》之后,二者以“〇”号分隔,径以“萧该音义

曰”“萧该曰”“萧该按”等为标识。 如卷八七上《扬雄传上》“资娵娃之珍

髢兮”颜《注》后接萧书曰:

例 A:〇 萧该曰: (音)[晋]灼“娵”作“诹”,云:“音訾。”娵,子

须反。 韦昭作“ ”,云:“ ,梁王魏婴之美人也;娃,吴娃,赵武灵王

之美人也,於往反。”该案:《山海经》曰:“炎帝之女名娃,游于东海,

761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魏征等:《隋书》卷七五,中华书局,1973 年,第 1715—1716 页。
魏征等:《隋书》卷三三,第 953 页。 刘昫等:《旧唐书》卷四六,中华书局,1975 年,
第 1988 页。 欧阳修、宋祁:《新唐书》卷五八,中华书局,1975 年,第 1454 页。
宋祁:《宋景文笔记》卷中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862 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
年,第 541 页。
也不排除部分萧该《音义》是刊刻者汇编校语时增补。
班固撰,颜师古注:《汉书》,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白鹭洲书院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

社,2003 年。 本文简称为“白鹭洲书院本”。



溺而不反。”《方言》曰:“娃,美也。 吴有馆娃之宫。”《字林》曰:“娃,
圜深目皃。 一曰吴楚间谓好曰娃,央皆反。”(叶五至六)①

天历本所录顾胤《汉书古今集义》中征引的韦昭说,与上萧该《音义》所引

全同,可证文献真实性。 今按,此段汇校晋灼《音义》②与韦昭《音义》两

本的文字,自添案语,引《山海经》 《方言》 《字林》等训说,解释“娵” “娃”
二字。 校勘逻辑与论证连贯,符合六朝音义援据经典、喜引字书的习惯,
应是萧书原文无疑。 这应该是宋祁校雠时直接移录了整段萧书,除具有

校勘价值外,也有保留文献原貌的考虑。
其二,位处“宋祁曰”“宋祁云”等语之后,内容与宋祁校语排列相混。

如卷九十《酷吏传》“便舆出,瘗寺门桓东”颜《注》后接校语曰:

例 B:〇 宋祁曰 :桓,徐锴改作“垣”,非是。 (该)[萧]该《音义》

作“寺门外垣东”, 又云: “今《汉书》多作‘垣’字,盖后人多知墙垣,

不知桓表,当从‘桓’。”(叶三十三)

宋祁所据本作“桓”,萧本作“寺门外垣东”,与今本略有不同。 宋氏为驳

徐锴改作“垣”之误,引萧说为证。 “桓……非是”是宋祁校勘语,“萧该

《音义》作‘寺门外垣东’”是引用萧书作证③。 “宋祁曰” “又云”五字应

是版刻者编入刊本时所增补,而后句又是萧书原文。 从内容上看,此种是

宋祁取萧书参校的结果;审视其排列形式,则存在版刻者将宋祁原批校改

编入刊本的痕迹。
其三,别称“刘氏校本”“宋氏校本”。 如《何武传》 “何武,字君公,蜀

郡郫县人也”颜《注》后接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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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据本文的分析,刊本中的“宋祁校语”应包含萧该《音义》、宋祁原校以及版刻者增

饰语等三个历史层次。 由于经过加工整合,后二者往往很难完全分离。 为便于说

明,引文凡划线处均属于萧该《音义》原文,凡“宋祁曰”“萧该《音义》曰”等版刻者

加工语均用方框标示,其他部分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讨论。 原书中的误字加( )标

识,正字加[]补出。 引文中保留了个别繁体字形以便于讨论。
引文“晋灼”二字指晋灼《音义》,即颜师古《叙例》中提及的晋灼《汉书集注》。
此处“萧该《音义》作”应是宋祁引述所称之语,因从校勘内证来看,校语引“寺门外

垣东”是为了证明徐锴改字也有六朝的文本渊源,校语前后联系紧密;但也不能排

除“萧该《音义》”为版刻者编校时增添的可能。 因为若宋祁在参校萧书时用朱笔

书写原校语,那么就无须标注说明。 不过,“萧该《音义》作 / 曰”等称谓之归属,仍
须就具体个案分别讨论。



例 C:〇 刘氏校本云: 服虔曰:郫音郑禆灶之禆。 萧 该案:《左

传》“禆灶”,音毗移反。①

引文“刘氏校本云”是版刻者编入刊本时的标记;其后均为萧该《音义》
语,依照六朝音义体例,应称“该案”,“萧”字是版刻者转述时增添。 以此

种方式标识的共有 6 条,应是版刻者无法判断底本批校的归属,故直接以

底本名标识,是版刻者汇编多个批校本的产物。
上述三种排列形式,是宋祁校语在刊本中的基本型,所有校语在此基

础上变化、增衍。 根据今人对宋祁校语的认识,应该是将一个或多个递抄

本上的宋祁批校刻入刊本的结果②。 今国家图书馆藏北宋刻递修本(旧

称景祐本)《汉书》卷末朱笔题识在在证明了这一点。 景祐本提到萧该

《音义》者共有 4 处:
景祐四年三月廿三夜手校毕。 ……南本参定,子京;用萧该再

校,别题其异。 康定二年用浙本再校。 (《匡张孔马传》)

用舍人院本手校;用萧该《音义》再校,别出二切。 (《王商史丹傅

喜传》)

……用萧该《音义》覆校。 (《扬雄传上》)

……再得萧该《音义》覆校。 (《扬雄传下》)③

既然校语原型为批校形式,那么蔡琪本中的“宋祁曰” “宋氏校本曰” “刘

氏校本曰”等,自然应是版刻者所添。 原本当仅有宋祁校语。 如果立足

于宋祁原校本的视角,这四条引文均称萧该《音义》是“再校” “覆校”,因
此,宋祁起初用所得唐宋写本、刊本初校,之后得到萧书再校,即如例 B,
初校仅有“桓,徐锴改作‘垣’,非是”一句,划线句属于再校时所添。 既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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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汉书》卷八六,白鹭洲书院本,叶一。 按,蔡琪本、白鹭洲书院本在文本上有密切关

联,故蔡琪本中的抄配叶,以白鹭洲书院本替代。
马清源:《〈汉书〉宋人校语之原貌与转变———以宋祁、三刘校语为主》,《文史》2014
年第 1 辑,第 85—88 页。 由此引申,将学者之批校刻入刊本的情况,对熟悉清儒稿

抄本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,最典型的例证即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是其子云龙、高足

沈彤等人将何校本逐一整理、汇刻成书。 现代例证,如王重民将北海图书馆藏李慈

铭前四史批校本过录、刊刻成《越缦堂读史札记》 (1932 年北平图书馆铅印本);后
王利器又两次汇集越缦诸批校本,整理为《越缦堂读书简端记》(天津人民出版社,
1980 年)及其《续编》(天津古籍出版社,1993 年)。
《汉书》卷八一,景祐本,叶二十八;卷八二,叶十一;卷八七上,叶二十四;卷八七下,
叶十八。



校书有先后,那么书写批校时也会加以区别,故刊本中部分“萧该《音义》
曰”“萧该曰”等语,或为当日宋氏校本所书,抑或校本系用朱墨双色区别

抄写,尔后递抄、版刻者增“萧该”等语以示分隔,最后形成了蔡琪本中加

“〇”号区隔“宋祁曰”与“萧该音义”的文本痕迹。 然而,今刊本中有大

量分明是萧该《音义》的文字未加标注,或未加“〇”号分隔而与颜《注》
相混的情况(参见封二图 2),则刘之问等刊刻者所得应是递抄本①。

三、宋祁“《汉书》批校”的复原

蔡琪本中宋祁校语的排列形式某种程度上保留了原批校的形态,在
明确六朝旧音义之体例、颜师古撰作“新注”的思路,以及宋祁汇校诸本

原则的基础上,可更进一步复原宋氏的“《汉书》批校”。 对三种形式校语

做进一步的离析与整理,可从蔡琪本一系刊本中分离出萧该《音义》 共

288 条,其中 75 条为整段,零散的有 213 条;宋祁原校语共 141 条,65 条

为整段,零散的有 76 条;无法确定的仅 4 条②。
以下辨别并复原“宋祁校语”中的各文献层次,并论述离析过程与遵

循的原则。 南宋版刻者致使校语边界相混的原因(或情况)有如下三种。
(一)因不明萧该《音义》体例致校语错出

萧该《音义》的体例,是以汉魏时南北文本的代表———晋灼《音义》、
韦昭《音义》参校所持六朝通行本(萧氏称为“今《汉书》”),着重异文辨

析与注音释义,继承六朝音义家喜引字韵书、经典训解的注解风尚。 这与

萧氏身处隋时,欲汇校南北众《汉书》的外部环境因素有关。 部分校语相

乱,实因版刻者不明于此所致。
萧该作为入北南士,对江南本如韦昭《音义》的注说,多有援引。 如

卷八七下《扬雄传下》“颔颐折頞,涕涶流沫”宋祁校语曰:

071

①

②

递抄者往往未必原样复刻原校本颜色笔迹,或限于外部条件或内在识见,泯灭原校

本中的书写差异,造成校语混淆的情形。 笔者曾调查清惠栋、沈钦韩校读本在光绪

间的三种递抄本,发现虽然后儒已用两种以上不同色彩笔迹区分惠、沈批校,但仍

有部分校语混淆而无法细别。 若将第三类形式的校语与庆元本对勘,可知蔡琪本

中的“宋祁校语”实源自多个校本。
“整段”指原文是连贯的、独立的;“零散”是指宋祁节引萧该《音义》原文,而前后有

割裂的情况。 在统计上,以注说内证关联为依据,若前后两句明显是考证同一字(或
同一句话),行文上有关联者,则合并计为 1 条;若校勘不同字,且校语本已割裂为二,
则计作 2 条,由此类推。 零散的宋祁原校,包含宋祁间接转引萧该《音义》的情况。



例①:〇 宋祁曰: 颔,一作“顉”。 商敬顺曰:“顉,駈音反,又曲

感反。 顉犹摇头也。”萧该《音义》“颔”作“顩”,韦昭曰:“曲上曰顩,
音欺甚反。”该案:《字林》曰:“顩,丑也,丘饮反。”与韦昭音同。 《字
林》:“顩,狭面锐颐之貌也。” 《仓颉篇》亦云:“顩,丘俭反,又吾检

反。”頞,《字林》曰:“鼻茎也。 一曷反。”涶即唾也,才卧反。 (叶十六)

按,此条“韦昭曰”以下均为萧书原文。 萧该列韦昭《音义》在字义、字音

上对“顩”字的解说,并参用字书《字林》 《仓颉篇》参酌其意。 而划线句

前均为宋祁校语。 “萧该《音义》‘颔’作‘顩’”一句为宋氏隐括萧本异文

情况,宋祁初校时,见唐宋抄本中有作“顉”者,故引商敬顺之说作解;后
用萧书覆校时,见萧本有此异文,故再加征引,补充解释。 版刻者不知

“韦昭曰”以后为萧书原文,或不便割裂校语,未添“〇”号分隔。
卷九七上《外戚传上》“的容与以猗靡兮,缥飘姚虖愈庄”颜《注》 “孟

康曰:言夫人之颜色的然盛美,虽在风中缥姚,愈益端严也。 师古曰:缥音

匹妙反”后附宋祁校语:

例②:〇 宋祁曰: 晋灼云:“谓夫人容姿票巧,衣服轻绮,遥望缥

然。 飘姚即就视之,德性益庄。”吕静曰:“缥,浅青也。 迮小反。”《汉
武故事》载此赋云:“缥姚兮愈庄也。”(叶二十五)

此段划线句全引自萧该《音义》,故版刻者所加标识“宋祁曰”应作“萧该

曰”,其中晋灼说出自晋灼《音义》;吕静为六朝人,据《隋志》,著有《韵

集》六卷①,吕说即对应韵书中的训解。 卷八三《朱博传》 “右将军蟜望等

四十四人” 萧该《音义》 曰:“吕靖曰:蟜,毒 也。 己兆反。 今借以为

‘矫’字,此盖古字无定耳。”(叶二十九)“靖”即“静”,二字通用。 这是蔡

琪本中的内证,表明吕静说为萧氏所引,而非宋祁。 今对比晋说与师古所

引孟康说,大致同,颜氏既已用孟说,则无须再取晋说②。 另外,引《汉武

故事》“缥姚兮愈庄”云云,是参证晋氏“飘姚即就视之”之语,故连贯于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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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魏征等:《隋书》卷三二,第 944 页。
同类例证如,同卷“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,多其带”颜师古曰:“服虔曰:穷绔,有前

后裆,不得交通也。 师古曰:……绔,古‘袴’字也。 穷绔,即今之绲裆袴也。 令音力

征反。 绲音下昆反。”宋校曰:“ (古)[宋]祁曰 :韦昭《音义》曰:绔皆令前后不开。

吕静曰:绔,胫衣也。”(叶三十二)韦昭、吕静说也应出自萧该《音义》。 韦、服说实

同,颜氏仅取服说,萧氏则取韦说,二人选用旧说好尚不同。



后,也应是萧书中的一段。
六朝《汉书》 遗说,也有保存在萧该 《 音义》 中的情况,如梁刘显

《音》,今萧本中有“刘氏音”6 例,应是刘显说。 如卷一百下《叙传下》“阉

尹之呰,秽我明德”宋祁校语曰:
例③:〇宋(祈) [祁]曰:呰,萧该《音义》作“搉”字,云“子尔

反”。 刘氏云:“搉,效也。 或言极也。”晋灼曰:“搉,见也,尽也。 使

为政以病其治也。”今《汉书》本或误作“疵”字,或作“呰”字。 (叶五)

宋氏所据本作“呰”,与萧该本作“搉”异,故出校。 “刘氏云”以下之划线

句均是萧该《音义》原文,而之前为宋祁校语,其中转引了萧书①。 据萧引

晋说,知萧本作“搉” 实据晋本,然而萧注“子尔反”,标音则与“呰” 同。
依晋灼、刘显说,“搉” 训为极也、尽也。 由于萧该所见六朝本有作“呰”
“疵”之不同,故萧氏辨“呰”为或本,而“疵”为误本。 颜师古谓“呰与疵

同”,是所见六朝异文情况与萧该同。 只是萧取晋说,训“搉”为尽;而小

颜显然认为“呰”宜解为疵病,所以判断两本俱是。 此处颜说也间接证明

了萧书文献为真。 另外,刘显对“搉” 的训释,符合六朝音训。 《广雅》:
“搉,击也。”王念孙《疏证》:“《说文》:‘毃,击头也。’《玉篇》音口交、口卓

二切。 ……‘搉’‘毃’ ‘^’,声义并同。”②汉魏音义家又多认为“搉”与

“较”音训相通,这是六朝通义。 由此判断,这里的“刘氏”应该是为班书

作音、同样由南入北的刘显,而非北宋人所熟知的三刘《刊误》之刘攽、刘
敞与刘奉世。 版刻者不知此情,标注时产生错舛。

卷八五《谷永传》“阎妻骄扇,日以不臧”宋祁校语曰:
例④:〇刘氏曰:“阎音淫,今《毛诗》作‘艳’。”该按:《毛诗》读

作艳。 (叶三)

刘显为“阎”字作音,并引《毛诗》异文。 萧该承刘说而下案语。 版刻者或

未解此处“刘氏”为刘显而未予以标示,进一步导致后人在理解“刘氏”之

所指时容易与“刘氏校本”混淆。
另外,由于萧该所引晋、韦本中的汉魏旧说,多属于二十三家旧注不

在颜《注》中的情况,版刻者不知其说实应归属萧书,而并非存于颜氏注

本中,因此未将其与颜《注》相区隔,进而出现未标“〇”号的现象。 如表

271

①

②

或宋校朱笔书“搉,子尔反”,而版刻者增“萧该音义作”“云”等字。 以下仿此。
王念孙:《广雅疏证》卷三上,影印王氏家刻本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 年,叶三十

一。



1 所示卷九十《酷吏传》中的两例(分见叶二十、叶二十三):
表 1

正文 注文

例⑤:虽有盗弗敢发,恐不能得,

坐课累府,府亦使不言。

孟康曰:县有盗贼,府亦并坐,使县不言之也。

师古曰:府,郡府也。 累音力瑞反。 韦昭曰:负

累及府,府亦使其不言也。

例⑥: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

为僦。

师古曰:一乘为一两,僦谓赁之与雇直也。 音

子就反。 服虔曰:雇载曰僦,音将秀反。

例⑤颜《注》中的孟康说,与划线的韦昭说相近,以颜师古去取南北注说

的趋向而言,既然已用河北学者相同注说,则不必再取隶属江南的韦昭

说。 且韦昭年代在颜师古前,若是小颜所引,也应排列在前;而今韦说在

后,故知当属萧该《音义》所引。 例⑥颜《注》对“僦”的注音释义均详于

东汉服虔说,这是颜师古不取旧本说解,而径直重新作解的例证。 且划线

的“服虔曰”排列在“师古曰”之后,也说明此处服说实为萧书所引。 这两

例或为宋祁批校时单独一列抄写于天头的情况,而版刻者不加辨析,未能

与颜《注》区别开。
综上所述,蔡琪本中凡在颜《注》之后出现征引服虔、韦昭等汉魏旧

说以及《字林》等六朝字韵书者,即便不标“萧该《音义》”,也应出自萧书

(共有 28 例)。 若确定前后文句连贯,而中间无宋祁校勘语句,以后世刊

本立场观照,则刊本标“宋祁曰”者,实应改标作“萧该曰”。
(二)因不明宋祁校书原则致校语相混

宋祁校勘《汉书》,最初是用所见唐宋抄本与北宋官刊本互勘,至再

校时,才用萧该《音义》覆雠。 萧本对宋祁而言,属于众本之一,因此,宋
氏录写萧书的第一要义,是为了利用其中的六朝异文或萧该的注音释义,
为其所持本提供异本与异解,借以全面汇校《汉书》。 若萧本文字有与已

出校的唐宋抄本异文相关者,宋祁即节录或转引萧说作为佐证;在此前提

下,校录萧该《音义》时不需要录入全文。 换言之,宋祁的校勘原则决定

了宋氏的部分校语与萧该说错综并陈的呈现形式。 明乎此,则可离析相

关文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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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卷八七上《扬雄传上》“虽增欷以於邑兮”宋祁校语云:
例⑦:〇晋灼曰: “�” 下当著心作 “ ”。 浙本作 “ ”。 〇

萧该《音义》曰: 该引《字书》曰:“歔欷,涕泣貌。 欷音火莅反。”〇

宋祁云: 浙本作“圣哲之不遭兮”。 (叶十一)

本段宋校与萧说交错呈现,划线的“晋灼曰” “《字书》曰”两句均为萧书

原文,而“该引”二字是宋祁校勘的引述用辞。 结合第二节引景祐本《匡

张孔马传》卷末的题识,疑宋氏以萧本覆校后,又用浙本校勘。 因此,其
先节引萧该《音义》辨“於” “欷”二字,用浙本校时再添“浙本作某”的校

语。 推想原校本的批校形态,一开始仅有划线两句,分作两段书于天头,
后又用浙本校而补入浙本信息①。 段中“萧该音义曰” “宋祁云”均是版

刻者所增,由于萧语已是转引,版刻者没有更好的区隔方法,只得再加

“〇”号断开。
复杂例证,又如同卷“秋秋跄跄”宋祁校语曰:

例⑧:〇 宋祁曰: 秋秋,淳化本作“啾啾”,《刊误》据《礼乐志》

“龙秋游”改“啾”为“秋”。 案:萧该说“啾”旧作“愁”,韦昭音“裁枭

反”,今书或作口旁啾。 该引《埤苍》 “啾啾,众声也”,又引《楚辞》
“鸣玉鸾之啾啾”“猿啾啾兮又夜鸣”为据,云:“又诸(詅)[诠]秋作

口旁秋。”跄,萧该本作此“抢”。 (叶三十八)

本段是宋祁转引萧书、取用萧说的显著例证。 宋氏初校时用淳化本和

《刊误》校“秋”字异文,覆校时节引萧该《音义》中的考辨作补充。 全文

以“案”字为分界,前为初校批校,后为再校补批。 划线句虽为萧书原文,
但已是间接征引,打乱融入宋校中。 版刻者无法区分,只在整段前加“宋

祁曰”三字标明。
以上两例可约略反映两类校语在宋祁诸次校书中逐渐形成、混合的

过程。 综观蔡琪本中的“宋祁校语”与“萧该《音义》”,所以呈现文献错

陈的情况,也是多次校勘、批校积累的结果。 如表 2 所胪列(分别见于卷

八五,叶二十二;卷八九,叶八;卷八七上,叶二十三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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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聚焦在“晋灼曰”一句,此句必占两列而不写满,再校时,“浙本作 ” 四字书于下

方。 后一句“浙本作圣哲之不遭兮”因在最后,并不影响原批校排列。



表 2

正文及颜注 宋祁校语

例⑨:悉罢北宫私奴车马媠出之具。
(《谷永传》)

〇 宋祁曰: 姚本“媠”作“姷”,音又,耦也。

萧该《音义》“媠”作“姷”,音侑。

例⑩:居官赐车盖,特高一丈,别驾

主簿车,缇油屏泥于轼前,以章有

德。 (《循吏传》)

〇 宋祁曰: 景本、越本自“赐车盖”止“以章

有德”,无此二十三字。 《说文》曰:“缇,帛

用黄色也。 他弟反。”该案:《字林》 《声类》

音并同,世读者或音提。

例:风傱傱而扶辖兮,鸾凤纷其御

蕤。 师古曰:傱傱,前进之意也。 御

犹乘也。 蕤,车之垂饰缨蕤也。 傱

音竦。 (《扬雄传上》)

〇 宋祁曰: 注文“缨蕤”字上当有“若”字。

傱,郑氏音揔。

例⑨,宋祁先以姚本校底本,出异文“姷”。 覆校时见萧该《音义》 亦作

“姷”,故转述其说于后,时间先后层次分明,版刻者不加“〇”号分隔,读
者亦可自行分辨。 例⑩,“说文”二字之前为宋祁初校时以景本、越本校

得的异文。 划线句则为萧该《音义》原文,释“缇”之音义,语意连贯,是宋

祁覆校时所移录。 前后两段的校勘内容互不相涉,应是两次校语积累连

书的结果。 版刻者不加区分,合并呈现。 例,宋祁初校时留意于颜氏注

文。 再校时,见颜《注》不引旧说,因此节引萧该《音义》于其后,用来补充

“傱”字汉魏旧音。 版刻者不知缘由,故未加区分。 综观后两例可以发

现,版刻者不辨文献之前后分属的根本原因,除不知宋校原则外,其所据

本是递抄本而非原校本也是重要因素。
基于上述认知,可将复杂的校语还原为批校形态。 如卷八七上《扬

雄传上》“灑沈菑于豁渎兮,播九河于东濒”宋祁校语曰:

例: 〇宋祁曰: 萧该《音义》曰“灑沈菑而呀壑渎兮”,该案:

“呀”或以为“呵”,呵叱,开四渎也。 孔武仲《笔记》亦录此“灑” ,韦

昭《音义》作酉旁麗,云:“音疏佳反。”又,注文“江河淮济”字上当有

“四渎”字;“禹”字上当有“言”字;“分治”,别本作“分河”,当改作

“泄”。 (叶三十)

本段混合三个层次的文献。 首先,划线句是宋祁移录的萧该《音义》 原

文,辨“灑”“呀”两字异文,故“萧该音义曰”五字是宋氏所写。 其次,“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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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”以下是宋祁对颜《注》的校勘。 “又”字前后的内容互不相涉,不论孰

前孰后,都应是宋祁两次校勘的结果。 复次,递抄者见孔武仲《笔记》中

也存在“灑”字异文,故增入此句作补充。 以天头批校形态来揣摩,划线

句在原校本中应是连写;到递抄本时之所以可在中间插入九字,是因为原

校本“韦昭”云云句是自下一列起顶格书写,递抄者见所抄韦说讨论“釃”
字,故插入“灑”字的辨析于前;至版刻时,刘之问等人仅可辨“注文”前后

分属萧书与宋校,因此增“又”字区分,再于段首增“宋祁曰”三字标明。
拾阶而上思考,版刻者整理递抄本的批校时,便宜处理“宋祁校语”与“萧

该《音义》”,也是导致两种文献相混的缘由之一。
卷八七上《扬雄传上》 “齐緫緫撙撙,其相胶葛兮,猋骇云讯,奋以方

攘”宋祁校语曰:

例:〇韦昭曰:方攘,《周礼》 “方相氏”。 〇 萧该《音义》: 该

按,依韦昭音相,晋灼音而恙反。 〇 宋本云: 别本颜注“子本反”下

更有“讯音信,攘音人羊反”八字。 又按,《字林》曰:“緫,聚束也。 祖

孔反。”“緫”字或作“缌”。 (叶十三)

本段划线句均为萧该《音义》原文。 萧氏引韦昭、晋灼音,辨析“方攘”音

读,依文意应前后连贯;版刻者不明韦昭说实引自萧书,误将“萧该《音

义》”标识加在“韦昭曰” 句后,使得萧文少去部分内容。 还原至批校形

态,版刻者之所以割离韦、萧二说,可能天头批校书至“方相氏”时,恰好

一行结束,回行书写“该按”以下内容。 韦昭既是颜本二十三家旧注之

一,版刻者便宜行事,加“〇”号区隔,反致割裂。 同样,“《字林》”句也是

萧书原文,“‘緫’字或作‘缌’”是宋祁对“緫”字的考校,推测在批校本上

也是回行书写。 而“别本”云云句则是宋祁校勘注文之语,与其用萧本覆

校分属两次校勘。 又因宋校正好在萧该《音义》的两则批校间,版刻者增

入“宋本云”“又按”等语以标示校语的排列顺序。 刘之问辈虽欲尽量保

存批校原貌,但合并诸段校语时的便宜处置,最终造成刊本中的混合

面貌。
要之,宋祁直接或间接征引萧该《音义》,取决于其是否校出异文。

若所持唐宋众抄本异文与萧本有关,则校语或存间接征引情况,反之则直

接移录萧该《音义》原文。 经统计,在刊本冠有“宋祁曰”的校语中,因宋

祁校勘异文而牵连征引萧书的有 14 例;宋祁校勘时引萧书中零星汉魏旧

说或六朝字书的训解补充颜《注》所不备的情况有 28 例。 如此均可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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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《音》语句。 另外,又有未冠“宋祁曰”而实为宋校的 15 例。 以上种种,
版刻者或为保存批校原貌,或便宜处理刻入,故而形成错冠或未冠“宋祁

曰”等错杂现象。
(三)因增添“名儒辩论”致校语并陈

当“萧该《音义》”与“宋祁校语”略可辨别而离析后,则可对刊本宋

校中的其他文献进一步加以甄别。
刘之问述及,其所见本中除宋景文校本天头之批校外,“其间或有名

儒辩论”附于宋校之下①。 以蔡琪本卷八十一后涉及“萧该《音义》”的校

语来看,誊写于注释之下的尚有李善《文选注》、王观国《学林》等多种文

献。 如今想要分离出所谓“名儒辩论”的文献,当先辨明属于宋祁原校与

南宋递抄本两个层次的校语。
首先,宋祁校语中的李善说,均为宋祁原校本征引。 今刊本中的“萧

该《音义》”多集中在《扬雄传》《外戚传》 《叙传》中,因三《传》中多辞赋,
用字华丽艰深,故需要小学家解说。 诸篇辞赋又同时存于《文选》中,因
此,宋祁校勘《汉书》,自然有用《文选》参校的需求②。 如卷八七上《扬雄

传上》“沈沈容容”宋祁校语曰:
例:〇宋祁曰:沈,萧该本作“沇”,音余水反。 《文选》亦作“沇

沇”。 (叶四十一)

宋氏以萧该本和《文选》校所持本,这是典型例证。 准此,借助李善《注》
作解,合乎事理。 现排列含有李善说之校语入表 3(分别见于卷八七下,
叶十二;卷八七上,叶二十二、叶二十五):

表 3

正文及颜注 宋祁校语

例:是故驺衍以颉亢而取世

资。 (《扬雄传下》)

〇 宋祁曰 :晋本“颉”旁从手,音挈。 今不用。

李善云:“颉亢,奇怪之辞。”

例:相与齐虖阳灵之宫。 师古

曰:齐,同也。 (《扬雄传上》)

〇 宋祁曰 :诸(詅) [诠]云:“齐,沮谐反。”李

善云: “韩康伯 《周易注》 曰: ‘洗心曰齐,侧

皆反。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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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《汉书》卷首,庆元本,叶四。
萧该不仅是隋时有名的《汉书》学者,同时也著有《文选音义》,为世所称。



续表

正文及颜注 宋祁校语

例:岭巆嶙峋。 (《扬雄传上》) 〇 宋祁曰 :李善云:“《埤苍》曰:‘岭巆嶙峋,深

无厓之貌。’” 《刊误》 云: “据史馆本改 ‘嶙

峋’。”

“宋祁曰”所包含的李善说,均符合宋氏考校《汉书》文句的内在逻辑:例
,宋祁出校萧书所引晋灼《音义》之异文“拮”字,随后的李善说即解说

“颉亢”二字;例,颜师古注“齐”为“同”,并不注音。 宋祁自萧书中引

出褚诠之说①,又参用李善《注》,为“齐”字注音释义;例,宋引李说,为
“岭巆嶙峋”释义,并用《刊误》的校勘成果出校。 如此,均是李善说为宋

祁征引的内证。
现既知李善《注》为宋祁所引,则又可考证其使用李说的时间先后。 卷

八七上《扬雄传上》“然后先置虖白杨之南,昆明灵沼之东”宋祁校语曰:
例:〇宋祁曰:置,景本作“置”,诸(詅) [诠]音 。 灵沼,李

善云:“《三秦记》曰:‘昆明池中有灵沼神池。’”(叶三十六)

宋祁初校时仅用景本(两“置”字似有一误);再校时增萧书所载褚诠之注

音;李善说又在褚诠之后,释后一句“昆明灵沼之东”。 既然如此,则宋祁

补充李说,与覆校萧本同时或稍后。
同卷“属堪舆以壁垒兮,梢夔魖而抶獝狂”宋祁校语曰:

例:〇韦昭曰:魖音昌虑反,一作熙虑反。 萧该《音义》曰: 獝

狂,无头鬼也。 见《字林》。 李善曰:“许慎云:‘堪,天道也。 舆,地道

也。’”(叶十二)

此段“李善曰” 以前为萧该《音义》 语,萧氏引韦昭注并参《字林》 说,释
“魖”“獝狂”音义。 刊刻者以韦昭同为二十三家旧注之一,不辨其说源出

萧《音》,故标“萧该音义曰”于韦说之后,割裂萧书;“李善曰”云云一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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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萧该《音义》所引“诸诠”,即南朝宋褚诠之,《隋志》著录其《百赋音》十卷(“百赋”
当作“古赋”。 详参姚振宗: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916 册,上海古

籍出版社,2002 年,第 128 页),即萧氏征引之来源。 “褚诠之”,两《唐志》均作“褚

令之”,当从《隋志》 (马楠:《唐宋官私目录研究》,中西书局,2020 年,第 386 页)。
由于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作“褚诠”,而颜师古《注》引作“诸诠之”,知六朝人多以

两字称其名,且有“褚” “诸”之异,因此,本文征引萧《音》时,姑依文献原貌作“诸

诠”,而在叙述时据《隋志》作“褚诠之”。



乃宋祁以《文选注》校勘者。 校本补列于后,而刊刻者未标“宋祁曰”。
如此说来,若有批校本研究或阅读经验,在原始校本中,除非某一校

语是同时写就,否则两段校语多少可从其字迹、排列中见其分隔。 例
中,宋祁校语引李善说在《刊误》之前,而以例为代表,宋校引萧《音》
均在李说前(经统计,共有 8 例),类推可知,萧《音》也应在《刊误》之前。
但如前文例⑧,也有萧《音》在《刊误》之后者,这反映诸说非同时书写。
另外,刘之问强调在其誊写校语时,若遇到不同的文献,则“以圈间之,使
不与旧注相乱”①;而诸例中各家解说的边界并不明确,说明刘氏所见已

非宋祁原校本,应该是流行于南宋初年、内容较为全备的递抄本。 因为递

抄者若不专门加标注以示区别,很容易将两段毗连的校语合抄为一,致使

脱漏校语归属。 这从校语所引《学林》也可见端倪。
南宋王观国(约绍兴十年[1140]左右在世)著《学林》,绝不会为身处

北宋初年的宋祁所引,更遑论萧该。 蔡琪本卷八十一后共引《学林》3 条,
见表 4(分别见于卷八三,叶六;卷八七上,叶十五、叶二十):

表 4

正文 宋祁校语

例:君子之道焉可

怃也。 (《薛宣传》)

〇 萧该曰: 《学林》云:“此《传》直用‘怃’字以当‘诬’字

耳。 ‘怃’有空之义,可(惜)[借]与‘诬’字通用。”

例:列新雉于林薄。
(《扬雄传上》)

〇 宋祁曰: “雉”当作“夷”。 《学林》云:“《周礼》‘薙氏掌

杀草’,郑氏注云:‘薙或作夷。’引《春秋传》曰:‘如农夫

之务去草,芟夷蕴崇之。’又音鬀。 然则雄《赋》本用薙为

夷,而又省薙之草,止用‘雉’字耳。”

例:击薄栌而将荣。
(《扬雄传上》)

〇 萧该《音义》曰: 薄栌,《字林》曰:“柱柎也。” 《学林》

云:“欂,弼戟切,通用‘薄’字。 一作平戟反。”

表中三例形式各不相同:例仅单列《学林》语;例中的加粗字为宋祁

批校,其后全是《学林》语;例划线句为萧该《音义》,其余均为《学林》
语。 后两例中均无“〇”号分隔,校语内容又有关联。 联想到递抄本的形

态,递抄者在过录原校后,若自己再行校勘,往往直接添加在原校后,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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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读之用。 陈倬过录沈钦韩《汉书》校本、金兆蕃过录钱泰吉《汉书》校

本①,即是近世显例。 而版刻者不知前后文献变异缘由,整体移录而不加

区别,更可证刘之问等人刻书的底本实是递抄本。 设想当南宋递抄者誊

录宋校时,王观国名称于世,因取其校勘意见添入校本中,也是情理中事。
版刻者不察造成《学林》混入的情况,则与他们主动将“阳夏公” “龚

畴”之语作为“名儒辩论”增入刊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。 表 5 可见卷

八十一后的 2 例:
表 5

正文 宋祁校语

例:故有首、衝、错、测、攡、

莹、数、文、掜、图、告十一篇。
(《扬雄传下》)

〇 萧该《音义》曰: ……。 〇龚畴曰:《太玄》自汉

宋衷作《解诂》,吴陆绩作《释文》,范望作《赞赞》,

以至唐及国朝为之注解及音义之类者非一家,皆

山有十一篇,不知该所谓《别录》者果何书也? 衝

亦不闻作“ ”,当更问知者。 (卷八七下,叶二十至二

十一)

例:授楚申章昌曼君。
(《儒林传》)

〇 萧该《音义》曰: 晋灼作“由章”。 予案:……今

宜作“由章”。 〇阳夏公案:后言“由”,是《穀梁春

秋》有尹胡、申章、房氏之学,则宜从李奇。②

例、例中引龚畴、阳夏公说,均与萧该《音义》以“〇”号隔开,与刘之

问“以圈间之”语相符,当是后儒添加。 寻绎龚畴“以至唐及国朝为之注

解”之言,则龚氏确是宋人。 不过,卷八七下《扬雄传下》 “若泰山向若

”宋祁校语中“龚畴”二字前没有“〇”号,作“〇宋祁曰:苏林 音逦迤

之迤。 弋尔反。 何承天亦云:……。 又,龚畴曰” (叶十七至十八)云云。
此例虽无“〇”号,但有“又”字。 根据前文举例,“又”字应是版刻者所加。

过去学者往往将刊本中的“宋祁校语”作整体研究,故不得不连带思

考校语引司马光等说的归属问题。 今若将范围缩小至处理卷八十一以后

萧、宋校语相涉处的文献议题,那么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。 实际上,刘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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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上海图书馆藏陈倬《汉书》递校本(索书号:线善 T38784- 99)、金兆蕃《汉书》递校

本(索书号:线善 764236-51)。
《汉书》卷八八,白鹭洲书院本,叶四十一。 今按,此卷蔡琪本原用庆元本补,今引用

依白鹭洲书院本。



问当日所以欲添加“名儒辩论”,主要是为了求售于市场,因此其“以圈间

之,使不与旧注相乱”的叙述,大致是实录。 然则经过考核,实际分离出

的递抄本新增校语以及版刻者所加名儒辩论共有 13 条。
将刊本中广义的“宋祁校语”还原为批校形态,可知南宋版刻者所据

为当时的宋校递抄本。 只是刘之问等人因不知萧该《音义》注释体例以

及宋祁校勘《汉书》的原则,又想尽量保持底本批校原貌,由是略施分隔、
排列,反而导致刊本中诸文献相乱。 如今已然得到厘清,知宋人虽有旁增

“名儒辩论”以求销售其本的行为,但就卷八十一后的情况而言,仍然限

于一定范围内。 换言之,刊本仍以所据宋校递抄本之校语为刊刻的主要

内容。 前人偏向于书商牟利的论述①,并不符合全部事实。

四、庆元本校刊的近因与远由

相较蔡琪本,庆元本不仅刊刻在前,且校勘精良,武英殿臣取以校修

《汉书》尤为显证。 不过,学者早已注意到蔡琪本所收宋祁校语远较庆元

本为多的事实②。 经过雠对,蔡琪本虽刊刻年代在后,但所依据的宋祁批

校本呈现出相对原始的面貌,而庆元本则已然是经过宋人加工的“精校”
本,脱离了当日宋祁校本的原貌。

蔡琪本中的宋祁校语多有文字讹误之例,其中最显著者为“诸诠”,
因草书字形讹作“诸詅”。

 

褚诠之《古赋音》 是六朝人读赋时习用的音

义③。 六朝学者为经典作音义,喜引字韵书。 蔡琪本中引“诸詅” 者 34
例,显示了所据原始校本中草书批语被误认的情况;而在庆元本中,均作

“诸诠”。 庆元本不只纠正了字形讹误,某些异于蔡琪本的文字,已涉及

到字义、字音方面的校正与辨析。 如卷八三《薛宣传》 “遇人不以义而见

181

①

②

③

马清源:《〈汉书〉宋人校语之原貌与转变———以宋祁、三刘校语为主》,《文史》2014
年第 1 辑,第 85—86 页。
朱桂昌《对〈汉书〉蔡琪本、白鹭洲本的几点看法》曰:“今用蔡琪本对勘,方知刘元

起只不过选取了部分刘宋校语,而蔡琪本却补入了大量庆元本所遗漏的校语。”(转

引自马清源:《〈汉书〉宋人校语之原貌与转变———以宋祁、三刘校语为主》,《文史》
2014 年第 1 辑,第 83 页)
颜师古注《司马相如传》曰:“近代之读相如赋者多矣,皆改易文字,竞为音说,致失

本真,徐广、邹诞生、诸诠之、陈武之属是也。 今依班书旧文为正,于彼数家,并无取

焉。”(班固撰,王先谦补注,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:《汉书补注》卷五

七上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 年,第 4059 页)即其证。



疻者,与痏人之罪钧,恶不直也”萧该《音义》曰:
案:晋灼曰:“疻音侈。 侈,裂也。”韦昭曰:“疻谓毁伤也。 疻音

胥地反。”《说文》曰:“疻,(欧)[殴]伤也。”手支反。 (及)[又]思诣

反。 痏,《说文》曰:“痏,病也。”该案:《三仓》云:“(宥)[痏],疮也。
音如鲔鱼之鲔。”(叶十三)

萧该引晋灼、韦昭旧注及《说文》《三仓》义训,主要为“疻”“痏”二字注音

释义。 其中《三仓》音“痏”为“鲔鱼之鲔”,是最常见的直音法。 然而庆

元本作“痏鱼之痏”①,思索其所以改作“痏” 的原因,乃因此句释正文

“痏”字,而《三仓》作“鲔”,对宋人而言倍显突兀,故直接校改。 然校刊

者此举已违背六朝直音注音的原义,世间并无“痏鱼”,反成舛误,蔡琪本

作“鲔”字应是原貌。 不过,此例仍然可见庆元本是加工处理后的文本。
过去,研究者基于版刻年代而定其成书早晚,因此立论多立足庆元本而观

察蔡琪本。 然而,若抛开版刻先后的执念,重新从南宋版刻者所据底本检

视,则可得出庆元本是加工“精校”本的结论。 换言之,今若还原至南宋

初年诸版刻者得到宋校诸递抄本时的情境,当版刻书商争相欲将批校语

刻入刊本、准备求售之时,必然在校刊过程中有所加工。 从今庆元、蔡琪

两本“宋祁校语”内容多数相同,包括其前冠“宋祁曰” “萧该曰”之错出

形式大抵相同的现象可知,诸版刻者当日所得递抄底本,应共有一个同源

的主要校本。 蔡琪一经堂的刊刻策略乃求其全,故得到了多种递抄本,刊
入的校语在传世宋本中为最多,在校语内容上,略施圈划以别层次,尽量

保留校语原貌;而庆元本主事者黄善夫等人主要措意于厘定、校改文字,
力图使其版本文字精良。 职是之故,庆元本与蔡琪本之异文,或蔡琪本有

而庆元本无的文句,多为庆元本有意刊落,而非蔡琪本另外“补入”。 这

些“加工”在当日刊刻者考量阅读需求时或有必要,然而以研究者今日务

求原貌的标准视之,则嫌多余。
能够表现庆元本文字明显经过后期加工校改之例,又如卷一百上

《叙传上》“游说之徒,风颺电激”蔡琪本所载萧该《音义》作:
风颺,该案:韦昭《音义》作“风飈”,云:“飈,风之聚隗者也,音

庖。”今《汉书》并作“风飈而电激”也。 《说文》曰:“飈或作颮。 颮音

甫尧反。”(叶三十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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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《汉书》卷八三,庆元本,叶九。



“该案”后加粗的三个“飈”字,在庆元本中均作“颮”①。 实际上,蔡琪本

作“飈”应为原文,而庆元本是校改后的文字。 “飈” 者,为“扶摇” 之合

声,描述风之形貌。 秦汉间典籍中习作“猋”,《说文·风部》:“飈,扶摇风

也。 从风,猋声。”②许慎以“飈”为正字,而以“颮”为或字。 六朝典籍中

亦多作“飈”,如《字林》③。 萧该所引韦本确作“飈”,与所持本作“颺”形

成异文。 综合来看,韦昭本与六朝通行本都应作“飈”。 而庆元本所以作

“颮”者,除受《说文》训释影响外,主要由于《文选·答宾戏》作“颮”④,
宋人校书不知六朝通例,而直接依照《文选》改字。 这正可证明庆元本对

所用底本中的校语作过校勘与加工。
在校语排列形式方面,也可见庆元本加工的痕迹。 如前举例③时已

辨明,“刘氏云”以前是宋祁转述萧该《音义》的异文情况,蔡琪本句首题

“宋祈曰”,而庆元本句首则作“韦昭曰”⑤。 两本在“韦昭” “萧该”题名

上几乎皆同,惟此例异,这可能是庆元本的刊刻者注意到批校本征引萧该

《音义》原文时常常以“韦昭音义” “晋灼音义”起首,故直接改作“韦昭

曰”而已。 又如卷九七上《外戚传上》“皇后始入太子家,后女弟儿姁亦复

入”宋祁校语曰:

例:〇韦昭曰:姁音熙主反。 〇 萧该《音义》曰: 该案:《说文》

曰:“姁,妪也。”《仓颉篇》曰:“姁,妇人名也。”高后名娥姁,义从姊,
亦名姁。 《吕氏春秋》曰:“姁姁然相乐也。”(叶十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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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汉书》卷一百上,庆元本,叶二十三。 按,庆元本引《说文》文字与蔡琪本同。 在萧

该所持本作“颺”的前提下,若韦本、“今《汉书》”并作“颮”,则萧氏引《说文》 “飈”
字无着落。 故庆元本误。
许慎撰,段玉裁注:《说文解字注》第十三篇下,影印经韵楼本,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

司,2009 年,第 684 页。

 

《尔雅》:“猋,必遥反,《字林》作‘飈’。”(转引自陆德明:《经典释文》卷二九,《中华

再造善本》影印宋刻宋元递修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3 年,叶二十五) 王念孙

《广雅疏证》胪列典籍中作“飈”之书证曰:“飈者,扶摇之合声也。 《尔雅》 ‘扶摇谓

之猋’,李巡注云:‘扶摇,暴风从下升上,故曰猋猋上也。’ 《月令》云‘猋风暴雨总

至’,《吴子·论将篇》云‘风飈数至’,‘飈’与‘猋’通。”(卷四下,叶二)
萧统选编,吕延济等注:《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》卷四五,人民文

学出版社,2008 年,叶十六。
《汉书》卷一百下,庆元本,叶三。



此段均为萧该《音义》中原文,无须再加“〇萧该《音义》曰”断开。 复原

至批校状态,或许是“韦昭曰”一句直下书写,而“该案”以下并未紧接其

后,而是在其左侧回行书写。 蔡琪本版刻者由于不知前后文字同属萧书,
因此在两行间标“〇萧该《音义》曰”以示分隔。 而庆元本中并无第二个

“〇”号①,其虽仍受韦昭属二十三家旧注之一的影响,未将“萧该《音义》
曰”冠于最前,但已体味到校语的文意连贯。

既然已知庆元本用过加工与校订的功夫,那么蔡琪本中的部分校语

之所以不见于庆元本的主要原因,也应是后者的刊刻者有意刊落的结果。
比勘两本宋祁校语,其中涉及唐宋抄本异文之内容,庆元本也都保存完

整;被“刊落”的部分,主要是萧该《音义》中所引标音的汉魏注说以及六朝

字韵书中的训释。 刊刻者应是认为这两类校语并未校出(与颜《注》的)异
文,又非二十三家旧注之说,因此不具备校勘价值;这显然是站在后世颜

《注》文本格局下的思考。 如本文第二节中的例 A,庆元本仅作:“韦昭曰:
娵,当作 。 梁王魏婴之美人曰阊 。”②对比两本,庆元本显然是对完整校

语的改写。 萧该的引证多数被删,虽保留了二十三家旧注中的韦昭一家,
仍删其注音,表明刊刻者关注的核心在版本异文,并非六朝音义。 类似例

证,如卷八七上《扬雄传上》“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”宋祁校语曰:

例:〇韦昭曰:偈音桀。 宋祁曰: 旎,越本作“柅”,女支反。

景本“旎”作“ ”。 〇 萧该《音义》曰: 诸(詅)[诠]曰:“旖,陈武音

衣,或音于绮反。 旎,陈武音于尼反。”(叶十四)③

划线句均为萧该《音义》中原文,在批校本中应分属两列。 庆元本仅有

“萧该音义”以前文字,其校刊者既刻“韦昭曰偈音桀”于前,不可能不见

萧该《音义》引褚诠之说,但因六朝韵书注音与校勘颜本文字无关,故予

以删除。
再举一例,卷八七上《扬雄传上》 “陵高愆之嵱嵷兮,超纡谲之清澄”

宋祁校语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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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[日]松本市教育委員会文化財課编:《松本市蔵　 重要文化財　 宋版漢書》,汲古

書院,2007 年,第 1320 页。 此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为抄配,故引日本藏本。
《汉书》卷八七上,庆元本,叶四。
引文中的楷体字为庆元本中同有的文字。 下同。



例:〇 萧该《音义》曰: 案:晋、韦并作水旁溶。 李奇音涌。 昭

曰:“溶,恰拱反。 嵷,兹肿反。”如淳曰:“嵷音人相纵勇之纵,音竦。”
诸(詅)[诠]:“溶音力董反。 嵷,音揔。”〇又案:《字林》:“谲音公穴

反。”〇 宋祁云: 姚本“愆”作“衍”,晋灼作“ ”。 监本注文“厓”字

下有“岸”字。 (叶十四至十五)

在批校本中,“案”与“又案”应是分作两段,蔡琪本刊刻者不知其均属萧书,
故增“〇又”隔开。 庆元本中只有“宋祁云”以后一句,无萧该《音义》的内

容,实因刊刻者仅关注宋校所列异本,而并不措意于萧该辨析字音字义的

注说。 统计庆元本刊落“萧该《音义》”的例证,基本上都是此类情况。
另外,蔡琪本中与萧该《音义》有关而标“刘氏校本”者共有 5 例,庆

元本均无。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,应是由于蔡琪本是刊刻者依据多个校

本汇集而成,而庆元本刊刻者并未参考“刘氏校本”。
综合以上考察,两本刊刻者所据底本,均为宋祁校本的同源递抄本。

庆元本对所得校语进行一定程度的校勘与加工。 经离析后统计,庆元本

刊落校语 38 条,其中删节萧该《音义》32 条,删节宋祁原校 6 条,刊落的

主体是萧该《音义》,被删落的语句几乎多属六朝注音。 从庆元本主观刊

落内容的倾向而言,可以合理推测,其版刻者的校勘原则仍以追求颜

《注》框架下的正文、注文为其要务,六朝旧音古义不在其考校范围内。
另一方面,由于年代绝远、材料渐失,宋人对六朝音义的面貌、体式,乃至

学术生态已较为陌生。

五、余论

本文利用蔡琪本、庆元本对卷八十一后的“宋祁校语” “萧该《音

义》”进行文本离析,并比勘两宋本间的差异,最终还原宋祁“《汉书》批校

本”的面貌。 经研究,庆元本、蔡琪本一系宋刊本所根据的底本,是南宋

早期宋祁校本的递抄本。 文献上分作三个层次:
第一为原校本层次。 首先,宋祁取所见唐宋诸卷子本、抄本、刊本初

校《汉书》。 其次,用续得的萧该《音义》 “若干篇”残本再校;在校勘过程

中,将萧本视为六朝旧本而出校与颜本的异文,并引萧书文证以辨旧说。
复次,宋祁又别引唐以来学者之说与校勘成果,如李善《文选注》之语等;

第二为递抄(校)本层次。 南宋学者在移录宋校作为阅读班书之助

的基础上,又增补孔武仲、王观国《学林》等于递抄本上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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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是版刻者层次。 南宋刘之问辈取底本付梓时,面对的是“递抄

本层次”的主流校本以及零散批校本,版刻者在诸递抄本的基础上又增

入“名儒辩论” 诸说,如龚畴、阳夏公之类皆然。 刊入时,庆元本执事者

“精校”一过,刊落其认为无用的字句。 而蔡琪本刊刻者则力求校语之

全,并欲尽可能保存校本原貌,故凭己意加“〇”号分隔。 不过,由于识力

所限,造成三个层次的文献相混,但仍大致保留所据底本、校本的面貌。
今既知萧该《音义》体例及宋祁校勘《汉书》的原则,则“宋祁校语”可以

厘清而供使用。
将宋祁校勘《汉书》一事放置在唐中叶以降的长时段历史中,尤可见

宋校的学术意义。 从宋祁批校向前看,唐颜师古《注》确立其地位以来,
六朝旧注古本渐次沦亡,颜本未曾采用的六朝异文尚残留在唐宋诸抄本

之中。 北宋五次校刊史书,均依颜本详为厘正,而成景德、监本等诸本。
观景祐本与庆元本的异文,可知刊改程度之大。 宋祁以唐宋卷子本校勘

班书,从微观上看,是补正历次官方刊刻成果之不足;从宏观上言,是将北

宋官方校勘所不及的非颜本文字重新保存于校语之中。 因此,宋校中的

异文异字,正与六朝以来旧本异文有相当程度的关联。 宋校在补救宋代

校勘工作缺失的同时,也补充了部分六朝旧本中有异于颜本的文字与注

说,这中间以萧该《音义》最为代表。 因此,宋祁校本在当时便富有文本

价值,是故广为流传,享有声名。 从宋祁校语向后看,南宋蔡琪、庆元、白
鹭洲书院本,以至明汪文盛本,诸刊本皆承续相沿,形成与景祐本系统不

同的文本体系。 宋明以还,刊本中的异文,包括校勘辨析所执议题,应不

超出景祐、庆元两系刊本的范围。 然因宋祁校语所出校的异文非颜本所

有,且宋氏当日可见的诸卷子本逐渐消亡,使得后人趋向于回归颜本,弃
用宋校,以其所呈现的六朝异文无所着落使然。 最终,景祐本系统因贴近

今本(包括宋以来的用字习惯)而占据文本优势。 明南北监本不刻宋人

校语,便是发展到极端的表现。 而清儒在不满颜《注》、欲在小学上匡正

其说的背景下,逐渐恢复对汉魏六朝旧注古本的重视,则《汉书》文本议

题从唐宋又转移、上溯至六朝;唐中叶以来逐渐淘汰的六朝异文,又借由

宋祁校语(尤其是萧该《音义》)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。 如此,《汉书》文

本由唐至清的发展历程,恰正构成一个巧妙的轮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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